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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规范汇编(分卷便携本):刑事诉讼法(2009年版)》收录2009年必读法律法规；标注主要法律条文
主旨；提示重点法条及相关法条；附列司法考试历年试题。《2009年版法律规范汇编分卷便携本刑事
诉讼法》为法律版司法考试口袋书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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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人民检察院刑
事诉讼规则》第四百零五条和第四百零七条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
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范围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
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
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
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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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 上级人民法院在必
要的时候，可以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管辖。二、回避第二十三条 审判委
员会委员、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独任审判员有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所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也有权申请上列人员回避。第二十四条 审判人员自行回避
的，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提出，并说明理由，由院长决定。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申请审判人员回
避的，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提出，由院长决定，并将决定告知申请人。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
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院长赎或者院长自行回避的，应当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并将决定告知申请人
。审判委员会讨论院长回避问题时，由副院长主持，院长不得参加。第二十六条 应当回避的人员，本
人没有自行回避，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也没有申请其回避的，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应当决定其
回避。第二十七条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 规定提出回避申请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材料。第
二十八条 被决定回避的人员对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恢复庭审前申请复议一次；被驳回回避申请的当
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当庭申请复议一次。第二十九条 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十
八条 、第二十九条 所列情形的回避申请，由法庭当庭驳回，并不得申请复议。第三十条  当事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对出庭的检察人员、书记员提出回避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指派该检察人员出庭的人
民检察院，由该院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第三十一条 参加过本案侦查、起诉的侦查、检察人员
，如果调至人民法院工作，不得担任本案的审判人员。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合
议庭组成人员，不得再参与本案其他程序的审判。第三十二条 上述有关回避的规定，适用于法庭书记
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其回避问题由人民法院决定。人员和鉴定人。其回避问题由人民法院院长决
定。三、辩护与代理第三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过程中，应当充分保证被告人行使刑事诉讼法第三
十二条 规定的辩护权利。但下列人员不得被委托担任辩护人：（一）被宣告缓刑和刑罚尚未执行完毕
的人；（二）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三）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四）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的现职人员；（五）本院的人民陪审员；（六
）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七）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前款第（四）、（五）、（六）、
（七）项规定的人员，如果是被告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由被告人委托担任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
以准许。第三十四条 律师、人民团体、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公民以及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被委
托为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核实其身份证明和辩护委托书。第三十五条 一名被告人委托辩护人不得
超过两人。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第三十六条 被告人
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一）盲、聋、哑人或者限
制行为能力的人；（二）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第三十
七条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一）符合当地
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二）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三）本人确
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
人已委托辩护人的；（五）具有外国国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七）人民法院认为起
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第三十八条 被告人坚持自己行使辩护权，拒
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被告人具有本解释第三十六
条 规定情形之一，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被告
人需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第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
应当是依法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第四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
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提供方便，并保证必要的时间，其他辩护人绝人民法院准许，可以查阅、摘抄、
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的讨论记录及有关其他案件的线索材料，
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丕，得查阅、摘抄、复制。第四十一条 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
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准许，也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第四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自诉
案件后三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同时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
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第四十三条 辩护律师申请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
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准许，并签发准许调查书。
第四十四条 辩护律师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因证人、有关单
位和个人不同意，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第四十五条 辩护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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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直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法院认为辩护律师不宜或者不能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
和个人收集、调取，并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人民法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申
请人可以在场。人民法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的证据，应当及时复制移送申请人。第四十
六条 辩护律师根据本解释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四条 、第四十五条 第一款规定提出的申请，应当以书
面形式提出，并说明申请的理由，列出需要调查问题的提纲。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当
参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 和本解释第三十三条 的规定执行。第四十八条 诉讼代理人的责任是根据
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害人、自诉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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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规范汇编(分卷便携本):刑事诉讼法(2009年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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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携带方便，看起来还不错
2、很好携带,也很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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